
贓證物款入庫作業流程圖 
①取據保管(贓款入國庫保存)：檢附移送書、扣押物品清單(一式 3

份)、清單電子單 

②原物保管(贓款以原物保存)：另檢附扣押物彩色照片、彩色照片

電子檔、扣押物真偽鑑定報告 

移送機關 

 

①核對扣押物品清單、電子檔 

②扣押物品清單加蓋收件章 

③製作扣押物品卷宗、取得扣押物品保管字號 

贓物庫 

 

 

取據保管 

 

①移送機關攜帶已有保管字號之扣

押物品清單及贓款至本署為民服

務中心保證金櫃檯繳納贓款並取

得贓證物款收據 

②保證金櫃檯之出納人員，應詳實

登載該筆款項之保管字號於案件

管理系統。 

移送機關、出納人員 

 

①開立贓證物款收據 

②贓證物款收據送贓物庫留存 

出納人員 

 

收據號碼-登錄案管系統 

贓物庫 

 

扣押物品清單、贓證物款收據附卷

保存 

贓物庫 
 

原物保管 

 

①核對照片、檢視品項、數

量及包裝封緘完整性 

②清單附卷、扣押物品入庫 

贓物庫 
 

 


